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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國立政治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管理本校職員工出勤與執勤服務，兼顧服務

品質、行政效能及行政人員實際上、下班之需要，特依據行政院及所屬各機

關公務人員平時考核要點第八點規定，訂定本要點。 
二、本要點實施對象為本校編制內職員、稀少性科技人員、助教、約用人員、駐

衛警察及工友（含技工及駕駛）。 
三、辦公時間如下： 

(一)工作日到勤時數為九小時，含休息時間一小時。 
(二)正常班別到勤時間規定如下： 

1、正常上班時間：上午八時至下午五時。 
2、彈性上下班時間： 

(1)上午八時至九時。 

(2)下午五時至六時。 
3、中午十二時至下午一時為休息時間，各單位得依業務需要自行調整。 

(三)實施排班制者，到勤時間依各排定之班別規定。更換班次時，除搶救重
大災害、處理緊急或重大突發事件、辦理重大專案業務之情形外，至少
應有連續十一小時之休息。 

(四)各單位得視實際業務需要經專案簽准後調整部分人員上下班時間，並送
人事室備查，但其到勤時數須達第一款規定，且維持服務時間適當之人
力調配，以期業務正常運作。 

四、上下班簽到退規定如下： 

(一)每日於上、下班時間內於辦公處所各簽到、退一次，上班簽到時間開始

計算足九小時（含一小時休息時間）後，始得簽退下班。 

(二)辦公時間內，不得擅離職守。因故需中途離開者，應完成請假手續及簽

退後，始得離開辦公場所。 
(三)忘記簽到退、因公外出、辦理活動無法返校、停電、網路斷線或其他系

統異常等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之因素，致未能簽到退時，應於三日內逕至
個人勤假系統辦妥補簽到退手續。 

(四)歸責於個人因素而漏簽到退者，每人每年最多二十四次，並列入年終考
績（核）之參考。 

五、請假時間如下： 

(一)全日請假：按正常上班時間辦理，以上午八時至下午五時計。實施排班

制者，依各排班之工作起迄時間計。 

(二)正常班別者半日請假： 



1、上午請假：以上午八時至中午十二時計，需於下午一時前簽到。 

2、下午請假：以下午一時至五時計，上班時間需達四小時始得簽退。 
(三)按小時請假：以實際請假起迄時間計，並以小時為單位，不滿一小時以

一小時計算。 
(四)未開始上班即行請假者，該日不得實施彈性上下班。上班中請假，該日

得實施彈性上下班。 
六、請假手續如下： 

(一)請假、休假或出差人員，應事先辦妥請假手續，始得離開辦公場所。 
(二)上班時數未達每日應到勤時數，應辦理請假手續，並以小時為計算單位。 
(三)請特別休假、事假、家庭照顧假、普通傷病假、生理假、產前假及陪產

檢及陪產假得以小時計，累計八小時為一日。 
(四)如因急病或緊急事故，應先口頭報告主管，並得委請同事或親友代辦或

補辦請假手續，惟請於登打假單時於說明欄或假單核章處註明未事先請
假之理由，以為主管准駁補請假申請之參據。 

(五)請假人應將辦理事項確實交代代理人，代理人應依各機關職務代理應行
注意事項辦理。 

七、加班者依本校員工加班管制要點及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八、各單位如有舉辦活動之必要，或因業務性質特殊，須於週六及國定假日出勤

者，得視需要調移工作日。 
本校適用勞基法人員之休息日及例假分別以週六及週日為原則，週日或已
排定之例假不得出勤，如有必要應事先與其他工作日調移，並預先將排班表
送人事室備查。 

九、差勤管理權責如下： 
(一)各單位主管應負責所屬人員出勤狀況考核，並由人事室定期查核。 
(二)人事室定期之查核報告表經陳請校長核閱後，送各該單位主管，以作為

人員平時考核之依據。 
十、違反差勤管理之議處如下： 

(一)具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視為曠職並依相關規定扣薪： 
1、非以規定方式或以程式操作簽到退及委託他人代為簽到退者。 
2、經查勤未在工作崗位且未於查勤後二十分鐘內親自向查勤單位提出

說明者。 
3、未辦理請假手續且無法提出說明致差勤異常，經通知仍未於期限內

補正者。 
(二)前款曠職情形，經書面通知後，如有異議者，應於通知書送達之日起三

日內，以書面陳述理由，經由單位主管核轉人事室簽請校長核示，逾期
不予受理。 

(三)曠職情事經確定及代為簽到退者，移送考績委員會議處，並列入年終考
績（核）之依據，累犯者加重處分。 

十一、本要點未盡事宜依各類人員所屬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十二、本要點經行政會議通過後發布施行，修正時亦同。 
 


